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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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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存年限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 11 0051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

二樓

承辦人 : 吳勇福

電話: 02-27208889或 1999轉8361

電子信箱: af3819@gov. t aipe i 

受文者: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1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 :北市都授建字第 11461158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首 C40139218_1146115814_1_ATTACH1 . pdf 、

40139218_1146115814_1_ATTACH2. pdf 、 4Ol39278-1146175874-l-ATTACH3.Pd f) 

主話:函轉本府114年10 月 31 日府都新字第 11460413311號令修正

「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部

分規定，自 114年11 月 10 日起生效一案，請查照轉知責會

會員。

說，明:

一、依本府114年10 月 31 日府都新字第 11460413312號函辦理 。

二、有關 「 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相

關資訊，可至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查詢 (https://uro.

gov. taipei/) 查詢 。

三、本案納入本局114年臺北市建管法令及函釋彙編第 114054

號，目錄第三三且編號第 012號;網路網址: h t t p s : / / www. 

dbaweb. tcg. gOV. tw/taipe ilaw/Law_Query. aspx 。

正本: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含附件) I電 可宇馳1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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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發文時期:中是害民國 114年10月 31 日

發丈字號:府都新字第 11460413311號

機號:

保存+限:

b 
弋'(

修正「豪先前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輔助作業規範 J '自 114

年11月 10 日起生赦。

附倍.iE r 臺北市協助吉普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輔助作業規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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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輔助作業規範

修正日期:氏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臺北市政府府都新字第 1146041331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4 點;並自 114 年 1 月 10 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速推動臺北市老舊建築物更新，藉

由補助方式鼓勵其增設具備變頻、省電或智慧化控制等節純系統之電

梯，以符越高齡社會及行動不使者之生活需求，增進整體生活環境品

質，並因應i爭零排放發展趨勢，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本作業規範所稱電梯，指符合建築技術視則建築設備編昇降設備規定

及可取得使用許可之昇降機。

三、依本作業規範申請補助者，其申請人應為公寫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之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施工範圍內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選

定之代表人一人(以下簡稱選定代表人)

四、合法建築物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依本作業主見範申請補助:

(一)六層樓以下，且作為住宅使用比例達全棟二分之一以上之無電梯集

合住宅。

(二)非層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認定之高級住宅。

(三)屋齡自核發使用執照或營造執照日期起算達二十年以上。

(四)未經依臺北市高氣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公告列管須

拆除重建。

(五)同一棟建築物未曾依其他法令或本作業規範申請增設電梯補助並獲

核准。

(六)肇棟建築物之所有權非層單一所有權人持有。

(七)領有增設電梯相關建築許可，且尚未取得增設電梯使用許可。

五、精助項目:

(一)規劃設計費用:包括建築設計資(合結構設計、水電設計)、各類

國說簽證費(含各類報告書製作、專業技師簽證)、建築許可申請

費、使用許可申請費、工程監造費等。

(二)基礎工程費用:

1.直接工程:包括假設工程、拆除工程(含施工障礙物整理)、昇

降機道與昇降機開基礎及土方工程、各層入口外牆切割工程、昇

降機道與昇降機間主體結構及樓層接板工程、昇降機道與昇降機



問外牆工程、昇降機間裝修工程(含門窗、燈光)、機電工程、

外部管線整理及其他因配合整體工程完整性之必要工程項目等。

2. 間接工程:包括各項政府規費、管理費及利潤、勞工安全衛生費

、營造綜合保險費及營業稅等。

(三)電梯設備與安裝費用:包括電梯設備、昇降機道出入口具有遮煙性

能之防火設備及其他因法規要求而須裝設之設備等。

六、補助額度:

(一)每棟建築物補助一座電梯。但地上一層共用部分(門廳) ，地上二

層以上完全區劃獨立之建築物，得依完全區安l獨立部分設置者，依

其電梯座數補助。

(二)前款補助金額及額度由本府每年公告之。

(三)補助金類如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辦理。

七、申請人應於本府公告之受理期間內檢附下列文件，向臺北市都市更新

處(以下簡稱更新處)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核發之增設電梯相關建

築許可(含圖書文件)彩本。

(三)可自行排除進建及施工阻礙切結書。

(四)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辦理申請

電梯補助之紀錄。

(五)委託建築師、施工廠商與購買電梯設備之契約書彩本。

(六)同一棟建築物未曾依其他法令或本作業規範申請增設電梯補助並獲

核准之切結書。

(七)增設電梯具備變頻、省電或智慧化控制節能象統之切結書。

(八)其他經史新處指定之文件。

以選定代表人為申請人者，前項第四款文件兔檢附，應以施工範園內

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委託書代之

入、審查程序:

(一)更新處就申請文件進行書面審查。

(二)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由都發局核發補助核准函。申請人績依第

九點規定辦理補助款請領事宜。



(三)申請案件經審查不令規定者，如無法補正，都發局應敘明理由駁回

申請;其得補正者，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

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四日;經第二次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都發局得駁回其申請。

九、申請人應依下列規定向更新處申請撥款:

(一)於補助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第三款第一目至第六目文件

，得申請撥付上限百分之五十之核准補助款。

(二)於補助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一年內向都發局申請電梯使用許可，並於

取得該許可後三個月內檢附第三款文件，得申請撥付剩餘之核准椅

助款，或一次撥付全部之核准捕助款。

(三)申請撥款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請款申請書。

2. 前點第二款之補助核准函。

3. 文用單據(合經費支出明細表、收支清單)。

4. 電遠存帳入戶申請書。

5. 申請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6. 領款收據。

7. 都發局受理申請電梯使用許可之證明文件及都發局核發之電梯使

用許可影本。

8. 更新成采報告(含電子機及竣工書國)。

9. 其他經更新處指定之文件。

因故未能於前項第二款期限內申請電梯使用許可或申請撥款者，申請

人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限不得逾三個月，並各以二次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之申請撥款文件如有欠缺，都發局應以書面敘明補正事

項通知申請人稍正，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

，第二次端正期限為十四日。

未依第二項規定申請展期、經展期後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經都發

局依前項規定第二次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都發

局才旱揮主回其申請。

十、依本作業規範申請增設電梯椅助並獲核准者，該棟建築物之管理委員

會、管理負責人或施工範圍內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權人應善鑫電梯管理

維護之責，史新處應每半年辦理書面檢查'jÉ得視情況派員實地訪查



。

十一、獲准補助之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都發局符視情節輕重，撤銷

或廢止原核准椅助之全部或一部，並請求返還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

補助款:

(一)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造假等不實情事。

(二)除因夭然災害或其他因素經都發局同意外，擅自於補助款核撥後

五年內任意拆除或變更第五點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三款所定工程項

目或設備。

(三)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實地訪查。

(四)違反本作業規範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十二、本作業規範所需補助款由臺北市都市史新基金文應，並以臺北市都

市更新基金當年度預算額度為限，補助款於當年度用車害者，都發局

得公告停止受理或移至下年度辦理。

十三、本作業主見範所定書表格式，由更新處定之。

十四、本作業規範未視定之事項，應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基金)對氏問

團體及個人椅(摘)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辦理。



檔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采路3段168號17

棲

承辦人:黃學煜

電話: 02-27815696轉315日

傳真: 02-2781-0626 
電子信箱; ur00796@gov. taipei 

函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0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新字第 11460413312號
迷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屆 C39767027_11460413312_1_ATTACH1.pdf)

主話:修正「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

業經本府114年 10 月 31 日府都新字第 11460413311號令修正

發布，拉檢附發布令l份，敬請查照。

說明:

一、請協助將每揭發布令公告周知。

「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相關資

訊，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查詢 (https: / /uro. gov. 

taipei/) 。

三、本案業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

業，系統流水號114130110002 '提請本府法務局刊登臺北

市法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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